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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财采购〔2022〕6号

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
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

财政局，市级各预算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现将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并

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采购人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发展政策的主体责任，应当通过加强采购需求管理，落实预留采

购份额、价格评审优惠等措施，降低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门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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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合同规模。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

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策执行情况的统筹指导和管理督促。

二、落实预留采购份额。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组织评估本部门

及所属单位 2022年下半年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，统筹制定面向

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，并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报

同级财政部门备案，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，严格落

实《通知》中预留份额要求，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对确实符

合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，

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第六条规定，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

购份额情形的，采购人应就需求调查情况、不适宜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的具体情形和理由进行说明，并报主管预算单位确认，相关

材料作为项目采购文件一并存档备查。

三、规范价格评审优惠。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

采购人应当按照《通知》规定，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扣除，用扣

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各区县不得直接确定统一的价格评审优惠

比例，应当由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标的特点、市场调查情况、

竞争程度、利润率等情况，在《通知》规定幅度内，合理确定价

格评审优惠比例。

四、全面编制采购计划。市财政局将把政策措施规则融入业

务管理系统和政府采购文件范本，采购人在编制和备案采购实施

计划和采购文件时，应当按照要求准确填报和编写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情况。对于已确定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，

非中小企业不得参与其政府采购活动。对采购过程中出现《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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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情况的，采购人应及时调整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采购文件

中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情况，并按照《办法》第九条及《通知》有

关规定重新组织采购活动。

五、加强执行监管服务。各区县财政部门、各级主管预算单

位要按照职能职责，通过政策解释、培训宣传、执行指导等方式，

帮助政府采购当事人准确理解和运用各项政策措施。同时做好服

务工作，为中小企业在获取采购信息、提高预付款比例、融资担

保服务、按时验收付款、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提供便利，增强中

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获得感。各区县财政部门要围绕政策措施执

行加强监管，加大采购实施计划的备案审查力度，确保政府采购

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措施落实落地、提质增效。市财政局将对市级

各预算单位和各区县 2022年度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执行

情况进行通报。

各单位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并向市财政局报

告，上下贯通、左右联动、优化服务，共同营造一流的政府采购

营商环境。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

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2年 6月 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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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1日印发


